
从一则案例看止付信息登记的重要性

【内容摘要】

承兑行收到公示催告止付通知后，应当立即停止支付。

若因疏忽大意而错误付款，可能面临“再付一次”的严重后

果。票交所模式下，承兑只要全面及时登记纸票止付信息，

就能达到停止支付、禁止交易和信息公示等多重效果，可以

有效降低操作风险，维护票据交易安全。

【案情简介】

2012 年 6 月 11 日，某银行承兑了一笔银行承兑汇票，

金额为 1000 万元，票据到期日为 12 月 11 日。承兑后次日，

该票据在流转过程中发生纠纷：票据第四手背书人办理了贴

现业务，但第二手背书人主张贴现行与贴现申请人相互串通，

骗取其持有的票据，并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

12 月 3 日，法院向承兑行下达止付通知书，但由于承兑

行接受法律文书的部门与业务部门工作衔接不到位，其仍于

票据到期日向贴现行委托的收款人付款。公示催告申请人遂

将贴现行和承兑行一并告上法庭。

法院经审理，判决贴现行不享有票据权利，同时认为承

兑行在收到止付通知情况下，未经许可擅自解付，应自行承

担责任，判决承兑行向原告支付 530 万元
1
。

【案例启示】

一、承兑行大意付款后果很严重。

承兑行虽然有无条件付款的责任，但付款前应进行必要

审查，并负有基本的注意义务。法院发出止付通知书，说明

1 贴现行在判决前已经向该公司支付 470 万元



该票据可能存在权属争议，承兑行应当立即停止支付，待法

院查明事实后，再依据有效法律文书对外付款。

根据票据法有关规定，承兑行恶意或重大过失付款的，

应当自行承担责任
2
，公示催告期间擅自解付的，不得免除票

据责任
3
。因此，若承兑行收到止付通知仍向持票人付款，事

后法院又判决该持票人不享有票据权利，则承兑行面临“二

次付款”的风险，甚至还有可能被认定为拒不履行协助义务，

受到罚款甚至拘留的严厉处罚
4
。

从本文案例来看，承兑行在到期付款环节存在操作风险，

一旦错误解付承兑行难咎其责。

二、票交所止付信息登记制度具有优越性

票交所模式下，承兑行完成纸票止付信息登记后，能够

实现以下多重功能：

一是停止支付。承兑行完成付款确认后，票交所系统一

般会在到期日从承兑行资金账户自动扣款解付；但若登记了

止付信息，则票据到期不会自动付款
5
，也就起到了“自动止

付”的效果。该系统设计能够提高付款效率，同时防范本案

2 《票据法》第五十七条 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付款时，应当审查汇票背书的连续，并审查提示付款人的

合法身份证明或者有效证件。

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以恶意或者有重大过失付款的，应当自行承担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七十条 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承担责任：

（一）未依照票据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对提示付款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或者有效证件以及汇票背书的连

续性履行审查义务而错误付款的；

（二）公示催告期间对公示催告的票据付款的；

（三）收到人民法院的止付通知后付款的；

（四）其他以恶意或者重大过失付款的。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 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收到人民

法院发出的止付通知，应当立即停止支付，直至公示催告程序终结。非经发出止付通知的人民法院许可擅

自解付的，不得免除票据责任。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五十六条 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二十条规定通知支付人停止支付，应当符合有关财产保全的规定。支付人收到停止支付通知后

拒不止付的，除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采取强制措施外，在判决后，支

付人仍应承担付款义务。
5 《上海票据交易所纸质商业汇票业务操作规程》第八十三条 已由付款行进行付款确认的纸质银票，如没

有登记挂失止付、公示催告等止付信息，付款行无需对票交所系统自动发送的提示付款申请进行应答，由

票交所系统自动将票据金额由付款行资金账户划付至票据权利人资金账户。



中错误付款情形的发生。

二是禁止交易。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6
。因此票交所系统禁止对止付票据进行交易

7
，可以防范

会员误买入公示催告票据的风险，有效保障票据交易安全。

三是信息公示。承兑行完成止付信息登记后，持票行可

在票交所系统查询到该票据状态，持票企业可通过票交所官

网获知该票据风险信息，票交所系统还会在日终将新增止付

信息发送给各接入点，从而充分提示持票人及时主张权利，

达到风险预警和信息公示的效果，能够有效降低公示催告冻

结止付带来的风险。

三、承兑行应高度重视止付信息登记工作

票交所模式下，承兑行全面及时登记止付信息，是防范

止付相关风险的基础。若信息登记制度执行不到位，止付信

息存在漏登、晚登的情况，则仍然会形成风险隐患。

如前所述，承兑行收到止付信息，却不做止付信息登记，

直接后果就是票据到期自动扣款，造成承兑行被动解付。该

错误付款行为虽不是承兑行主动所为，但却是其怠于登记所

造成的后果，应由其承担相应责任。

建议系统参与者充分认识到止付信息登记的重要性，提

高执行票交所制度的自觉性，严格在收到止付通知当日完成

信息登记，切实防范相关风险。

6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条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7 《上海票据交易所纸质商业汇票业务操作规程》第一百零七条 已在票交所系统进行止付信息登记、且未

作解除止付登记的票据，不得办理除提示付款和追偿外的其他票据业务。已登记为公示催告且未解除的票

据不得办理追偿。


